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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发展国润水

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水务”）对其控股子公司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永供水”）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的融资总额

7,600 万元，提供差额补足方式的担保，期限 5 年。本次担保新永供水股东绵阳市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永供水 6%股权)由于绵阳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无法对新永供

水提供担保，新永供水其他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新永供水 38%股权）为新永供水本次

融资事项按照其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已履行子公司国润水务的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6年8月6日 

3、注册地址：绵阳高新区永兴镇永安路26号 

4、法定代表人：文用平 

5、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自来水的生产、销售，供水设施的安装与维修，水暖器材及建筑材

料的销售，承担灌排工程及供水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勘察设计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与本公司关系：国润水务持有新永供水56.00000%股权，张德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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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12.00923%股权，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00000%股权，李勇持有其

4.94333%股权，王蜀蓉持有其4.19605%股权，刘永富持有其3.07028%股权，何正忠持

有其2.04685%股权，彭明伟持有其2.04685%股权，党吉琼持有其2.0000%股权，石映红

持有其1.53514%股权，雍成斌持有其1.53514%股权，高尔生持有其1.02343%股权，纪

淑芬持有其1.02343%股权，游洪持有其1.02343%股权，蒋学军持有其0.52343%股权，

邓红兵持有其0.51171%股权，王会君持有其0.51171%股权。 

新永供水为清新环境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控股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4,756.52 14,556.45 

负债总额 9,710.43 8,632.66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6,956.63 6,205.31 

净资产 5,046.08 5,923,79 

 2020年度 2021年 1-9月 

营业收入 2,368.77 1,804.40 

利润总额 5.44 80.75 

净利润 6.95 64.12 

2020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 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9、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新永供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润水务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主要内容： 

国润水务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签订的

CD46HZ2112273112 号《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国润水务为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

（绵阳市新永供水有限公司）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未偿部分承担连带

的差额补足责任。 

1、担保额度：差额补足范围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到期应付而未支付部分，包

括不限于应按照租赁合同支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等其他

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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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担保方式：新永供水为其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

保，国润水务为新永供水融资租赁合同所负债务的未偿部分承担连带的差额补足责

任； 

3、担保期限：5年。 

四、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影响 

国润水务为其控股子公司新永供水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其整体经营业务发展对资

金的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国润水务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38,609.55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9.6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7,505.88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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